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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G LIMITED 

五礦資源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08） 

 

 

於二零一五年五月二十日舉行之 

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的第1至7及第9項決議案及第8項決議案，已於股東週

年大會上分別獲股東及獨立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茲提述五礦資源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六日之通函(通函)有關(其中包括)  

(i)重選董事；(ii)授予發行及購回股份之一般授權；(iii)批准採納新組織章程細則；(iv)批准電解

銅銷售框架協議及年度上限；及(v)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除另有界定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通函

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第1至7及9項決議案及第8項決議案，已於二零一五

年五月二十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分別獲股東及獨立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於舉行股東週年大會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5,289,607,889股，此乃賦予股東有權出席股東週

年大會並可於會上就提呈之第1至7及9項決議案投票贊成或反對之股份總數。概無股東出席股

東週年大會須根據上市規則要求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提呈之第1至7及9項決議案放棄表決贊成

決議案，或放棄表決權。概無股東於通函內表示其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提呈之第1至7及9項決

議案表決反對決議案，或放棄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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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通函內所披露，五礦有色及其聯繫人共同擁有3,898,110,916股（於舉行股東週年大會當日，

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約73.69%），須要並已就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第8項決議案放棄表決權。

據此，獨立股東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可於會上就提呈之第8項決議案投票贊成或反對之股

份總數為1,391,496,973股（於舉行股東週年大會當日，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約26.31%）。除上

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股東出席股東週年大會須根據上市規則要求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提呈之所

有決議案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或放棄表決權。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股東週年大會點票之監票人。 

 

提呈於股東週年大會之所有決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概約%） 

贊成 反對 

1. 省覽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本公司經審核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及核數師

報告。 

4,104,046,057 

(100%) 

0 

(0%) 

2. (a) 重選焦健先生為董事。 3,926,838,997 

(95.68%) 

177,207,060 

(4.32%) 

(b) 重選David Mark Lamont先生為董事。 4,101,845,004 

(99.95%) 

2,201,053 

(0.05%) 

(c) 重選高曉宇先生為董事。 4,082,052,040 

(99.46%) 

21,994,017 

(0.54%) 

3. 授權董事會釐定全體董事之酬金。 4,103,690,146 

(99.99%) 

355,911 

(0.01%) 

4. 重新委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之

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4,100,706,057 

(99.92%) 

3,340,000 

(0.08%) 

5. 授予董事會一般授權，以配發不超過本公司已

發行股份總數 20%之額外股份。 

3,958,539,080 

(96.45%) 

145,506,977 

(3.55%) 

6. 授予董事會一般授權，以購回不超過本公司已

發行股份總數 10%之本公司股份。 

4,100,706,057 

(99.92%) 

3,340,000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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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第5及6項決議案獲通過下，給予董事會權力

擴大發行額外股份之一般授權，擴大數額為本公

司購回之股份數目。 

3,960,801,461 

(96.51%) 

143,244,596 

(3.49%) 

8. 批准、追認及確認電解銅銷售框架協議（定義見

通函）及年度上限（定義見通函），並授權本公

司任何一位董事作出一切行動實施及/或使電解

銅銷售框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一切交易生

效。 

205,935,141 

(100%) 

0 

(0%) 

特別決議案 

票數 

（概約%） 

贊成 反對 

9. 批准採納本公司新組織章程細則以取代及摒除

本公司現有組織章程細則。 

3,933,318,300 

(95.84%) 

170,736,357 

(4.16%) 

 

由於第1至8項決議案獲得50%以上之票數贊成及第9項決議案獲得75%以上之票數贊成，故第1

至8項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本公司之普通決議案及第9項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本公司之特別決議

案。 

 

承董事會命 

五礦資源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Andrew Gordon Michelmore 

 

香港，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八名董事組成，包括三名執行董事 Andrew Gordon Michelmore 先生、David 

Mark Lamont 先生及徐基清先生；三名非執行董事焦健先生（董事長）、王立新先生及高曉宇先生；及

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Peter William Cassidy 博士及梁卓恩先生。 


